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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孟焕良

本报讯 2017年1月1日起，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后的《关
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施行，明确罪犯
只有积极改造，表现优异者，才能获得减刑、假释。

日前，为进一步细化该规定，浙江省高院联合省检察院、
省公安厅、省司法厅在全国率先制定实施细则，明确规定对职
务犯罪等罪犯减刑、假释予以从严，并规定罪犯正当申诉不能
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并对罪犯计分考核制定详细
的实施办法。

我省的实施细则规定，罪犯交付刑罚执行机关执行后，刑
罚执行机关应当对罪犯的服刑期间表现进行全面考核。其
中，计分考核结果可以作为依法减刑、假释的重要依据。对于
计分考核，我省实行日记载、周评议、月公示制度。罪犯符合
减刑的条件，获得一个表扬，减刑时可以综合其他情况酌情减
去三个月以下刑期。对判决生效时剩余刑期不满一年的罪

犯，符合减刑的条件，如果其平均月考核分（不含入监教育期
间）不低于100分，且每部分考核得分不低于基础分的60%，对
考核分尚不足以给予表扬奖励的，减刑时可以综合其他情况
酌情可按每200分减去一个月以下刑期。同时，细则还明确规
定，罪犯的减刑幅度应当依照司法解释的规定执行，不能逾
越。细则规定，计分考核结果虽然是判断罪犯能否减刑及减
刑幅度的重要依据，但并非是呈报减刑的唯一条件，还应综合
考虑其他因素，如果综合考察罪犯犯罪的性质和具体情节、社
会危害程度、原判刑罚及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履行情况、
交付执行后的一贯表现等因素，也可以对其不予减刑或者扣
减相应的减刑幅度。

我省对职务犯罪、金融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严
重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严重暴力性犯罪等罪犯
的减刑、假释，依法从严控制。其中，职务犯罪、金融犯罪、黑
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罪犯，不积极退赃、协助追缴赃款赃物、
赔偿损失，或者服刑期间利用个人影响力和社会关系等不正
当手段意图获得减刑、假释的，不认定其确有悔改表现。

对于罪犯财产判项的履行情况，我省要求作为是否对罪
犯予以减刑假释的重要考量因素。刑罚执行机关在移交减刑
假释材料时，要把罪犯财产性判项执行、履行的有关材料、罪
犯入监填写的家庭经济情况、罪犯对赃款赃物去向的说明、罪
犯在监内获得汇款的情况、罪犯服刑期间消费情况及狱内账
户余额、罪犯提供的其他能够证明其财产性判项执行、履行能
力的相关材料等移送法院。

对被判处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职务犯罪、金融犯罪、黑社
会性质组织犯罪、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等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
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符合减刑条件，
应获得四个以上表扬方可减刑，再减刑时应获得二个以上表扬
才可以减刑。对被判处无期徒刑的此类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
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符合减刑条
件，应获得六个以上表扬方可减刑；再减刑时，应获得四个以上
表扬才可以减刑，体现了对此类罪犯减刑从严的政策。

我省还规定，罪犯在刑罚执行期间的申诉权利应当依法
保护，对其正当申诉不能不加分析地认为是不认罪悔罪。

本报记者 汪基建 通讯员 田恬

本报讯 近日，经江山检察院提起公诉，江山法院依法对叶某
某以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缓刑1年，并
处罚金1.5万元。该案也是衢州市范围内办理的首例妨害动植物
防疫、检疫案。

2015年10月，江西婺源人叶某某接到婺源县太白镇太白村村
民小组长的电话，称有松木可以出售，叶某某遂叫上合伙做木头
生意的叶某甲（另案处理）一起前往收购。到山上后，两人看到很
多枯死的松木。虽然明知销售运输木材要办理相关运输证及检
疫证，但因为证件不好办，两人为省去手续图方便，便在未办理任
何植物检疫等手续的情况下，先后两次从松材线虫病疫区江西省
婺源县太白镇太白村购入共计30.556立方米的枯死松原木，后由

叶某某驾驶集装厢车，途经江西省德兴铜矿、浙江省开化县、常山
县、江山市等路段，非法将两车松原木运送至非疫区江山市贺村
镇的某木材加工厂处销售，后被例行检查的江山市森林病虫害防
治检疫站查获。

经鉴定，该两批次松木样品中有松材线虫活体。浙江省林业
有害生物防治检疫局经检测评估，认为叶某某等人调运销售疫木
的行为违反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有引起重大动植
物疫情的危险，情节严重。

链接：松材线虫病是松树一种最具毁灭性的病害，俗称“松树
癌症”，致病力强，寄主死亡速度快，传播快，且常常猝不及防，一
旦发生，治理难度大，我国更将其列为全国林业检疫性有害生物
第1号名单。因此根据有关动植物防疫、检疫的国家规定，经营者
必须在取得检疫证明后才能销售木材。

从植物病疫区运来两车“癌症”原木销售
衢州市首例妨害动植物防疫、检疫案宣判

通讯员 卞一夫 何香庚

本报讯 近日，随着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周大俊（化名）在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落网，一起 18 年前发生在永康市的命案终
于结案。

1999年1月4日，永康市古山镇某公司发生了一起恶性抢劫
杀人案，死者系该公司老板胡某，作案的是公司的三名员工。

那年年关将近，同在该公司务工的河南人周晓峰、李大武和
周大俊（均为化名）准备回老家过年，但三人手头都很紧，就动起
歪脑筋，商量后决定向公司老板胡某下手，抢点钱回家。案发当
天，三人一起去市场买了把水果刀，下午来到公司。周大俊负责
在公司路口把风，另两人则进公司找老板。首先找到老板胡某的
李大武一张口就索要大笔资金，胡某没有同意。两人发生激烈争
吵并扭打在一起。随后赶来的周晓峰用自己的领带勒住胡某脖
子，李大武则掏出事先准备的水果刀架在胡某脖子上。胡某死亡
后，两人劫走其身上的1000元现金，与周大俊会合后一同逃回了
河南老家。

警方迅速展开侦查，并在案发一个月后成功抓捕疑犯周晓
峰，两年后，李大武归案，两人均被判处死刑。

然而，周大俊为逃避法律的制裁，改名换姓，藏得很深。一直
以来，永康警方多次派出民警前往河南等地，找其亲属进行劝投
工作，但他的身影从未出现过。办案的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
永康警方从未放弃对周大俊的抓捕。

2016年12月底，永康市公安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民警王斌又
一次梳理该案线索时，借助大数据对比，发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市
的一名男子，其信息与周大俊基本吻合。在与当地警方取得联系进
一步查证后，永康警方立即派出追逃组，奔赴内蒙古开展追捕。

今年1月10日凌晨，追逃组抵达鄂尔多斯市，连夜分析出周
大俊的详细落脚点。周大俊刚一现身，就被追逃组成功抓获，随
后被押解回永康。

当年，周大俊只有22岁，案发后，三人逃回了河南老家后便分
散逃跑，周大俊一路向西逃往内蒙古，辗转多地后最终在鄂尔多
斯市落脚。他改名换姓进入了当地一所职业学校进修计算机专
业，一边学习一边打零工维持基本生活。被抓前，周大俊就职于
当地一家电子科技公司，因其业务能力强，被公司重用并提拔为
部门经理，公司还为其配了车。不过，这18年间，周大俊从没忘记
当年的命案，他不敢与别人有过多的交往，更别提结婚，甚至连亲
人都不敢联系。

目前，周大俊已被永康警方刑事拘留。

傅达林

朋友圈里，各种年终
总结和新年献词精彩纷
呈，不断提醒网络时代的
新新人类：历史又要翻过一页了。法治领域那
些曾经鲜活的面孔渐渐暗淡，慢慢定格在时间
年轮的轨迹之上。一路走来的人们，依然朝着
法治的彼岸步履匆匆。

时间周而复始，法治更当精进。回顾一年
来，从事实的追问到错案的反思，从立法的建言
到司法的审视，从公共政策的论争到责任追究
的呼吁，我们参与其中，或点赞或呐喊，或围观
唏嘘或秉笔直书，共同编织出一幅法治年度图
景。好与坏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我们的”，

“我们”成为法治建构的中心。真正意义上的法
治，不是书斋里的模型，不是庙堂上的蓝图，而
是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法治就是一连串鲜活的
事件，我们参与其中，冷暖自知。

这一年，我们感受到法治的温暖与希冀，也
体味到其间的辛酸与苦楚。民法总则立法启
航，开启权利盛典新时代；慈善法出炉，让法治
守护良知；最高法院设在家门口，巡回法庭让司
法正义可接近；聂树斌案、陈满案等终获平反，
迟来的正义依然值得欢呼；一批“大老虎”接受
司法审判，终身监禁成为司法反腐新亮点……
重拾这些关于法治的记忆片断，那一件件激情
涌动、撼动人心的事件，勾勒出中国法治最鲜活
的“脸谱”。

与此同时，辽宁贿选案、贾敬龙案等，依旧
以不同的方式戳中我们的痛点。从“秋菊”到

“李雪莲”，我们魂牵梦绕的乡村法治生态如
何？从“佘祥林”到“聂树斌”，备受社会关注的
刑事法治进步几许？典型案例的舆情过后，那
些暗藏在肌理中的潜在逻辑是否还会复苏？面
临各种诱惑与嘈杂，人们能否以合乎法治的方
式获得利益、赢得尊严？处于改革大潮中，法治
的推进需要激情与力量，更需要理性与自省，每
一个人的坚守才是法治最根本的动力。

面向 2017，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在法治上
形成如此高度共识。法治的话语已经具体而微
地进入整个社会肌体，信仰法治、坚守法治成为
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但是也要看到，在很多领
域，“口号法治”多于“行动法治”，“形式法治”多
于“实质法治”，“抽象法治”多于“具体法治”。
于权力者而言，蛰伏于法治话语下的真心未必
都能信仰法治；于寻常百姓而言，振臂高呼亦或
许只是为一己私利。正视人性的弱点，彰显人
类的反思能力，我们需要时刻保持道德上的敏
感，自觉抵制“见怪不怪”，防止“习非为是”的惰
性思维，面对不断重复上演的事故与悲剧，依然
不放弃、不厌倦。

英国哲学家密尔说过，法治“需要的不是人
们单纯的默认，而是人们积极的参加”。法治无
法仅在我们的期待中生存和维持，因为法治只
能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行动之中。回顾过
去，更多的意义在于延续与坚守。在追逐权利、
对抗不公、寻求正义的旅途上，我们每一个人的
勇气与信念都那么重要，每一次参与和争取都
不可或缺，每一桩个案所汇聚的注意力和思考
力都弥足珍贵，这一切就是法治的生长机制。

剪窗花
迎新年

龚献明 摄

1月15日，义乌市稠江街道在童店村文
化礼堂举办“巧手剪窗花·欢乐迎新年”活
动，邀请当地20余名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以及剪纸艺术研究会的会员，向中外小朋
友介绍剪纸艺术。孩子们发挥想象力，剪出
了造型各异的窗花，迎接新春佳节的到来。

浙江率先出台减刑假释实施细则
对职务犯罪等罪犯减刑假释予以从严

周而复始
我们勿忘法治初心

抢劫杀害老板，这一逃就逃了18年
他没忘记当年的命案，永康警方也没忘记


